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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呂蘭英
電話：8462860*355
電子信箱：oiasmi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200234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0007556A00_prin、0007556A00_ATTCH、0007556A00_ATTCH 

(376550000A_1120023436_ATTACH1.pdf、376550000A_1120023436_ATTACH2.
pdf、376550000A_1120023436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學校護理人員能否兼任職護」，請依說明落實執

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2月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2000755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第3條規定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

在300人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50人以

上者，應視其規模及性質，分別依附表2與附表3所定之人

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，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

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（以下簡稱醫護

人員），辦理勞工健康服務；同規則第6條規定，第3條或

第13條第3項所定僱用之醫護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

員，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（任）人員或從事其他與

勞工健康服務無關之工作。

三、另依據教育部107年11月29日臺教綜(五)字第1070201450號

函(諒達)(附件1)說明第2點，係為符合勞動部107年3月28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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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勞職授字第1070201317號函(附件2)所述，依「勞工健康

保護規則」規定第3條及第6條規定，學校勞工人數在300人

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數在50人以上

者，應僱用職護，所僱用之職護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

責(任)人員，爰校護以職護任用後，應不再具有校護之身

分，任用上不應有校護兼職護之問題。

四、惟學校為落實職業安全需配置職護之情況下，依勞動部107

年3月28日勞職授字第1070201317號說明第2點，得以特約

方式為之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縣各私立國中小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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